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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及本校學則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修讀正式學位之學生。 

第 三 條  具本校學籍之學生得申請「本校不同學制或他校」之雙重學籍。考取本校之新生

或在校生如欲於本校不同學制重複入學或其他大學註冊入學者，須於當學期註

冊前依本辦法提出申請，未依規定提出申請或申請未核准仍至本校不同學制重

複入學或他校就讀者得依本校學則第二十三條規定勒令退學。 

第 四 條  學生申請雙重學籍資格，應以不同部別、學制或上課時段為原則；於本校同時具

有雙重學籍者，應依學校相關規定分別完成註冊與選課作業。 

第 五 條  申請雙重學籍資格者，經本校教務處審核後，核定之。 

第 六 條  若有學位論文者，雙方論文題目及內涵應有所不同，經查以相似性論文取得學

位，撤銷本校畢業學位，並公告註銷及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；若同時於本校二

個系所就讀者，撤銷其一學位。 

第 七 條  雙重學籍學生於本校入學前修習之學分得依本校「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提出抵免

申請；入學後於他校或本校不同學制繼續修習之學分不得提出申請。具雙重學籍

之學生，其入學、選課、休學、退學、復學、轉學、轉系、成績考查、畢業等有

關學籍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八 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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